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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06年度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考

务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事局，省直及中直驻皖各单位：根据人

事部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关于2006年度全国房地产估价

师、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

发[2006]62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现就我省2006年度

全国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 考试时间、科目和答题方式（一）

各科目考试时间 资格名称考试日期考试时间科目名称房地产

估价师10月14日上午9：00-11：30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含

房地产估价相关知识)下午14：00-16：30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

理（自备计算器）10月15日上午9：00-11：30房地产估价理论

与方法（自备计算器）下午14：00-16：30房地产估价案例与

分析（开卷、自备计算器）房地产经纪人10月14日上午9

：00-11：30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下午14：00-16：30房地产

经纪概论（自备计算器）10月15日上午9：00-11：30房地产经

纪实务（自备计算器）下午14：00-16：30房地产经纪相关知

识（自备计算器）（二）答题方式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

试：《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科目为客观题型，采取填涂

答题卡的方式作答；《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房地产

估价理论与方法》两科目采取填涂答题卡和在答题纸上作答

相结合的方式；《房地产估价案例与分析》科目开卷考试，

采取在答题纸上作答的方式。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各



科目均为客观题型，采取填涂答题卡的方式作答。二、考试

管理模式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均采取

滚动管理模式，其考试成绩实行连续2年为1个滚动周期的管

理办法，即参加全部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连续2个考试年度通

过所有考试科目才能取得执业资格。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

考试中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1个考试年度内通过3个考

试科目才能取得执业资格。档案号是考生在该项考试中的关

键识别标识，因此考生必须妥善保存好准考证并记住自己的

档案号，以备下年度报名时使用。三、报考条件（一）房地

产估价师根据《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纪守法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

申请参加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1）取得房地产估价

相关学科（包括房地产经营、房地产经济、土地管理、城市

规划等，下同）中等专业学历，具有8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

历，其中从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5年；（2）取得房地产估价

相关学科大专学历，具有6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其中从

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4年；（3）取得房地产估价相关学科学

士学位，具有4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其中从事房地产估

价实务满3年；（4）取得房地产估价相关学科硕士学位或第

二学位、研究生班毕业，从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2年；（5）

取得房地产估价相关学科博士学位的；（6）不具备上述规定

学历，但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经济专业初级资格或审计、会

计、统计专业助理级资格考试并取得相应资格，具有10年以

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其中从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6年，成绩

特别突出的。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获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就业的外籍人员及港、澳、台地区的专业人员，符合上



述规定的，也可报名参加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二

）房地产经纪人根据《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和《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凡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遵纪守法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

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1）取得大专学历，工作满6

年，其中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满3年；（2）取得大学本科学

历，工作满4年，其中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工作满2年；（3）

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房地

产经纪业务工作满1年；（4）取得硕士学位，工作满2年，其

中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工作满1年；（5）取得博士学位，其

中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工作满1年。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获

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就业的外籍人员及港、澳、台地区

的专业人员，符合上述规定的，也可报名参加房地产经纪人

执业资格考试。2006 年度报考房地产经纪人的考生，暂不要

求取得房地产经纪人协理资格。按照《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

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已经取得房地产估价师执业

资格者，报名参加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可申请免试“

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科目。四、报名时间及办法我

省2006年度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考生

个人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8日，逾期不予补报。报名时，考生

根据规定的报考条件，携带有效身份证、学历证书和从事房

地产经纪或估价实务证明（申请免试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

基本制度与政策》科目的，还应提交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

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按属地原则到当地人事部门(在肥省

直及中直单位考生到其单位主管部门)报名, 填写《房地产估

价师、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表》(附件1)，交本人



近期同底1寸免冠照片3张，办理报名手续。续考考生报名时

必须出示上年度准考证并准确填写档案号，否则考试成绩无

法滚动累计，由此造成的后果自负。各市人事、建设部门对

本地报考人员进行报考资格审查；省人事厅、省建设厅对在

肥省直及中直单位考生进行报考资格审查。对符合报考条件

的人员，各市及在肥省直、中直单位按《报名信息录入规定

》（附件2）的要求录入报考信息，于2006年8月22日将报考

信息软盘（各市报考信息通过网络上传，不交软盘）、

《2006年度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资格

审查汇总表》（附件3）送省人事考试中心；在肥省直及中直

单位考生资格审查工作现场同时进行。凡在报名审查中发现

有不符合报考条件者，即予取消报考资格；对弄虚作假者，

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因违反考试纪律，依据国家、省有

关规定处理，尚在停考期内的考生，不得报名参加考试。五

、报考信息汇总及准考证编排各市待报考资格审查后要及时

进行信息录入，并于8月22日前将报名数据发送至省人事考试

中心FTP服务器。省人事考试中心对全省报名信息进行汇总

，根据报名情况安排考点、编排考场和准考证号码。各市和

在肥省直、中直单位可于考前一周到省人事考试中心办理准

考证；也可由考生个人于10月12日至13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直接到省人事考试中心领取准考证。六、收费标准根据国家

计办价格[2000]839号、计价格[2002]2546号和省物价局、财政

厅皖价费[2004]357号文件规定，房地产估价师考试收费按每

科117元（含上缴国家部分）收取；房地产经纪人考试按每

科124元（含上缴国家部分）收取。各市按每人10元提留资格

审查费，余款于8月22日报名时全部上缴省人事考试中心；在



肥省直、中直单位同时全额上缴。七、其它应考时，考生须

按规定同时携带准考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携带蓝色或

黑色钢笔、圆珠笔、2B铅笔、橡皮和计算器(免套、非立式、

无存储编辑功能)；严禁将任何通讯工具带入考场座位。2006

年度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的考场规则

、监考人员守则等按省人事厅等部门皖人办发[2002]78号文件

规定执行；对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的处理，按《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2004年人事部令第3号）

执行。各地、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严格按本通知

规定的时间和要求上报有关材料，确保此次考试工作的顺利

进行。 附件：1.2006年度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执业

资格考试报名表2.报名信息录入规定3.2006年度房地产估价师

、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报考资格审查汇总表 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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